
《柯诊断（CS Remote Care）用户使用告知书》 

最近更新日：2020 年 5月 26 日 

第 1 条（目的） 

柯诊断（CS Remote Care）用户使用告知书（以下简称“本告知书）是住所地位于中国

境内的柯尼卡美能达办公系统（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就提供“CS Remote 

Care（柯诊断）在线软件”（以下简称“CSRC 在线软件”）的在线使用的相关事宜所制定

的用户使用规则。任何按照本公司所规定的申请书向本公司或本公司指定的经销店申请

并经本公司批准的用户（以下简称“用户”）都应同时遵守申请书以及本告知书的相关

规定。 

第 2 条（使用申请以及完成申请） 

1. 用户如需使用 CSRC 在线软件的，应以书面的方式向本公司或通过本公司指定的经销商

进行申请并确认《本告知书》、《柯诊断（CS Remote Care）安全白皮书》的内容并签署

确认函后，由本公司根据申请的内容，依本公司规定的审查内容等进行审查手续。根

据审查结果，可能存在不接受申请的情况。

2. 经用户申请并通过本公司的审查后，本公司将向用户提供使用 CSRC 在线软件登陆账户

和密码以及使用时的其他信息。

第 3 条（CSRC 在线软件的使用） 

1． CSRC 在线软件为通过网络访问的方式向本公司所设的服务器进行访问，登陆经许可的登

陆账户后进行使用的在线软件使用许可（以下简称“使用许可”）。本公司以用户遵守本

告知书为前提条件，许可客户非独占的、有期限的使用 CSRC 在线软件的权利。 

2．用户登陆 CSRC 在线软件使用的行为视为同意本告知书的所有内容，该内容为本公司与

用户之间关于使用 CSRC 的协议的一部分。登陆 CSRC 在线软件或者使用前，请事先仔细

阅读本告知书。 

3．本公司可不经用户事先的同意，随时变更本告知书的内容。本告知书的内容发生变更的，

自本公司将变更后的本告知书刊登在本公司网站或者向用户发出通知（通知的形式包括

但不限于电话、邮件、微信等通讯方式）时生效。本告知书内容变更后，用户继续通过

登陆 CSRC 在线软件使用的，视为其接受变更后的本告知书的内容，变更后的本告知书

的适用，按照上述第 2 款执行。 

4．用户应以自己的责任和负担准备 CSRC 在线软件所必要的其他软硬件设备，包括但不限

于信息机器类和其他一切的周边机器和网线。 

5．与 CSRC 在线软件相关的专利权、实用新型权、外观设计权、商标权、著作权以及其他

的一切知识产权归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关联公司或合作方所有。用户不取得有关本软件在

线使用的任何知识产权。 

6．本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对 CSRC 在线软件的性能、接口、安全、可用性、内容以

及其他的所有信息（以下简称“更新”）进行变更。用户实施更新的 CSRC 在线软件使用

视为对本告知书的同意。本公司无需特别通知或取得用户的同意，即可按照本公司的标

准流程将更新通过送信、连接、安装或者其他方法予以提供。但是，本公司不对本更新

负有任何义务，本告知书的任何条款亦没有强制本公司必须进行更新。 



第 4 条（登陆账号） 

1．用户应妥善管理登陆账号和密码，以防被他人不正当利用。 

2．用户如意识到登陆账号被不正当使用或有被不正当使用的可能性的，应迅速联系本公司，

按照本公司的指导行事。 

3．收到本公司发行的登陆账号的用户，应要求其他登陆该账号进行 CSRC 在线软件使用的

人员遵守本告知书的内容。使用向该用户发行的登陆账号实施 CSRC 在线软件的行为全

部视为该用户的使用行为。 

4．本公司对因用户对登陆账户的不正当使用而引发的一切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 5 条（许可期间及解约） 

CSRC 在线软件的许可期间为自正式申请月的次月1日起至被许可的申请所记载的期间届

满之日止。如申请时没有明确许可期间的，本公司可以提前 30 天以书面的方式解除与该用

户之间的 CSRC 在线软件许可的提供。用户应在收到通知后的 30 天内交还登录账号、密码并

停止使用 CSRC 在线软件。

第 6 条（用户的信息） 

1．用户的信息有关的一切权利归用户所有。 

2．本公司在未取得用户的同意的情况下，不实施下列行为： 

①. 更改用户信息。 

②. 向第三方公开客户的信息。但是，根据法令、证券交易所规则或者证券业协会规则被要

求进行公开的或者裁判所、监督官厅、搜查机关等国家机关要求公开的除外。 

③. 访问客户信息。但为提供 CSRC 在线软件以防止经营上、技术上的问题而必须访问的或

者为了支持用户对使用 CSRC 在线软件的在线使用而必须访问的除外。 

3．本公司将用户的信息以及实施 CSRC 在线软件而收集的信息的设备（包括但不仅限于数

据中心、服务器等设备）由信息储存地所在地进行保管和处理。客户在此事先同意，因

该设备所设置的地域政策或其他特殊的事由等导致该设备不能使用从而致使用户的信

息及/或个人信息消失或者无法访问等情况发生的，本公司不对该等事由所造成的客户

的任何可能发生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4．用户的信息原则上将在根据本告知书第 5 条以书面的方式由本公司通知用户 CSRC 在线

软件许可提供的期间届满日的次日予以删除。 

第 7 条（本公司就信息的使用） 

1．本公司以提高 CSRC 在线软件使用的品质和满意度为目的，可以对登陆信息、实施 CSRC

在线软件所产生的实绩信息、日志数据等进行信息的统计分析制作和使用（包括本公司

将不能特定客户的情况下将信息披露给第三方的行为）。 

2．用户的本软件在线使用而由本公司收集的评论、反馈、提案事项、立案以及其他的提案

事项（以下统称“提案事项等”）有关的权利归本公司所有，用户不向本公司主张关于提

案事项等的著作权、著作人人格权等包含其他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利。 

第 8 条（免责） 

1． CSRC 在线软件以“原状形态”进行提供。除本公司明确规定的事项外，不论根据任何明

示的、默示的法令或者可能的有关规定，本公司不对 CSRC 在线软件的持续性、通信的

完整性及其包含确实性的信赖性、可用性、使用可能性、安全保护性、无故障性、无病

毒性、修正故障的确定性、商品性、品质满意度及其包含客户的特定目的的符合性等任



何种类作任何保证。 

2． CSRC 在线软件可能因为以下事由而无法有效的实施的，本公司不对用户无法有效实施

CSRC 在线软件而造成的任何损害承担任何责任。 

①. 不限于信息终端或客户使用的硬件的不同、品质不良、空间不足、软件间兼容性等所引

发的状况不良； 

②. 不限于信息终端的 OS 或者客户使用的软件的不同、品质不良、空间不足、时刻设定以

及语言设定等的设定不良、软件间兼容性等所引发的状况不良； 

③. 不限于客户使用的网络线路的切断、带宽不足所引发的状况不良； 

④. CSRC 在线软件的维护或者突发性故障的修复作业； 

⑤. CSRC 在线软件协作的系统或者协作服务出现的故障； 

⑥. 不限于 CSRC 在线软件的在线使用的数据中心所发生的设备故障； 

⑦. 因本公司无法预测的理由而发生超过服务器、系统、数据中心以及带宽线路的适应能力

以上的混乱。 

⑧. 因维护公共利益而由公权力要求优先进行通信时，本公司所采取的措施。 

3．对因战争、纠纷、革命、暴动、骚动、恐怖行为、非常事态、传染病、火灾、水灾、地

震、天灾、爆炸、禁输处置或政府机关的行为、罢工以及其他的劳动争议（不包含因本

公司员工所造成的）、网络无法使用和不稳定、拒绝服务攻击（Dos）、适用的法律法规的

变更和/或监管政策的变更，或者其他不限于不可抗力的原因而造成其超过本公司合理

管控范畴的原因而致使 CSRC 在线软件使用无法履行或迟延履行的，本公司及其经销店

不承担任何责任。 

4．因本公司提供 CSRC 在线软件的履行迟延或履行不能而引发的用户损失的，本公司不承

担任何责任。客户违反本规约第 13 条的规定，被第三方要求进行损害赔偿的或者债务、

损害或者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发生的，客户应以自己的责任及费用进行解决，

且应使本公司以及经销店免责。 

第 9 条（禁止行为） 

1．用户使用 CSRC 在线软件时，禁止做如下行为： 

a) 用户的信息可能侵犯他人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企业秘密或者其他的所有权、公开

权、又或者侵犯或可能侵犯个人隐私权的； 

b) 用户的内容违反法令或者条例（包括但不限于进出口条例、公平交易、差别对待或者涉

及虚假广告有关法律的）； 

c) 对未成年人有害的或者成人向的客户的信息； 

d) 用户的信息涉及病毒、特洛伊木马、蠕虫、时限炸弹、取消按钮、被污染的文档或者他

人的系统、数据、个人信息又或者包含破坏所有物、妨碍、不正当榨取、收用其他的软

件、数据或者程序的； 

e) 用户对实质可能引发虚假、误解或者不正确的客户信息进行发行、刊登、上传、记录或

者以其他方式分发、送信、提供使其可能利用的状态等的行为。 

2．不必要的或非经许可的将广告、宣传活动资料、垃圾短信、垃圾邮件、链接邮件、传销、

同步链接等的诱导性行为进行上传、刊登、以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发送和转发又或者以

其他的方式提供的行为。 

3．为了迂回被技术措施所保护的权利内容的而与装置、程序或者服务一同实施本软件在线

使用的行为。 

4．将登陆账户披露或泄露给他方的行为。 

5．有损本公司或 CSRC 在线软件的信用行为。 



6．对使用 CSRC 在线软件的系统、本协作服务以及其他用户的内容进行不被许可的访问行

为。 

7．对使用 CSRC 在线软件的其他用户的内容进行篡改或者有损完整性的行为。 

8．对使用 CSRC 在线软件所使用的商标、logo、著作权等有关的权利的刊登、说明部分、

记号、标签以及其他的表现进行删除、变更或者追加的行为。 

9． 使用反编程、反编译、反向工程以及其他方法试图获取使用 CSRC 在线软件的有关源代

码的行为。 

10． 对使用 CSRC 在线软件的定制、翻译、本地化作业以及其他的变更本软件在线使用或者

派生的做成制作物的行为。 

11． 复制、制作框架、镜像使用 CSRC 在线软件的全部或一部分或其他客户的信息的行为。 

12． 其他的客户可能妨碍使用 CSRC 在线软件使用的方法或者对本网站、使用 CSRC 在线软

件造成损害致使其无法使用的行为。 

13． 其他的本公司为安定的继续提供使用 CSRC 在线软件而考虑必要的事项后，本公司判

断为不适当的行为。 

第 10 条（CSRC 在线软件使用许可的停止） 

1．用户违反本规约的或者本公司认为其对本公司或者他方造成危害的，本公司可以不经预

告即中断或终止客户使用 CSRC 在线软件的全部或一部分。 

2．用户违反本规约的，本公司可以经一定期间催告后，停止并解除 CSRC 在线软件的使用

许可。 

3．用户发生下列任一事项时，本公司可以不经任何预告中断或终止其使用 CSRC 在线软件

的全部或一部分或者不经任何催告直接解除本使用许可。 

①. 登陆信息为虚假的； 

②. 反社会行为（违法或者不法行为、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所属于反社会势力或者与

其同类的组织的、或者提供协助等的行为）以及其他损害社会信用的行为； 

③. 临时扣押、临时处分、强制执行、申请拍卖、票据交易所停止交易处分或者收到滞

纳公共税金处分又或者此种申请、处分、通知所对应的事由发生致使其信用状态发

生极大变化的； 

④. 停止支付、支付不能或者陷入债务超负荷状态又或者不管通过法律手续还是私人手

续被申请破产、再生、清算以及其他的破产处理手续或者自行申请该类手续的； 

4．本公司根据本条的规定中断或者终止又或者解除合同对客户造成的任何损失不承担任

何的责任。 

5．本公司因根据本条的规定解除本使用许可而对本公司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可以要求用户

赔偿该损失。 

第 11 条（用户通知） 

1．本公司就使用 CSRC 在线软件的通知，通过用户的登陆信息的地址进行发送。 

2．登陆信息发生变更的，客户应迅速将该内容通知本公司。根据变更事项，本公司可以要

求客户提供证明相关变更事项的书面材料。 

3．因没有收到登陆信息的变更通知而导致本公司对客户的通知延误或者未到达的，该通知

被视为已经在通常可到达时间到达且本公司对因此事由而导致的客户侧发生的任何损

失的，本公司以及经销店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 12 条（本在线软件的终止） 



1．本公司将本软件在线使用有关的事业转让（包括但不限于合并、公司分立）给第三方的，

本规约所述权利、登陆信息以及客户的信息由受让方继承并继续提供本软件在线使用。 

2．本公司终止 CSRC 在线软件在线使用的，原则上提前 2个月通知客户。 

第 13 条（权利义务的转让禁止） 

用户非经本公司事先的书面同意，不得将因合同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转让或者租赁等给第三

方。 

第 14 条（一般条款） 

本公司不行使基于本告知书的权利并不视为放弃本公司的本告知书项下的权利。 

第 15 条（法律适用以及裁判管辖） 

1．本告知书的解释、适用、履行除本规约另有规定外，仅适用中国人民共和国法律。 

2．本告知书所引发的一切纠纷均应提交给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会申请仲裁。 

第 16 条（协议事项） 

本告知书没有规定的事项或者对本告知书的条款有疑义的，用户与本公司应根据诚实信用

原则，协商解决。 

柯尼卡美能达办公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